
115年環安衛內部稽核作業時程說明
暨各單位窗口訓練作業



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

◼化學廢液

◼生物醫療廢棄物(含滅菌後之P2實驗室廢棄物)

化學廢液 生物醫療廢棄物



化學廢液－管理

➢ 廢液桶領取單位:環安中心

    

➢ 廢液桶下方放置:防漏盛盤

⚫ 材質為HDPE

⚫ 桶蓋附油封環

⚫ 容積為20公升之方型容器

⚫ 材質與尺寸法令並無規定

⚫ 應為耐腐蝕材質，可供承接
之容器例如：不鏽鋼鋼盤



實驗室-一般事業廢棄物

◼ 垃圾袋顏色:白

◼ 領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 袋標示「本廢棄物不含感染性及有害物質標籤」

 



生物醫療廢棄物-管理

◼ 垃圾袋顏色:紅

◼ 領取單位: 環安中心

◼ 袋印生物醫療廢棄物標誌 (其他收集容器亦須貼示)

◼ 應蓋上桶蓋，預防生物病原體危害。

◼ 當日實驗後，請放入低溫冷藏



宣導 化學品空瓶處理流程



宣導 化學空瓶回收之要求

分類、暫存區



安衛危害鑑別評估應何時檢視?

第六條 安衛危害鑑別評估不定期增訂及修訂
時機如下：

一、法令規章標準及學校重大政策有所變
更時。

二、新材料導入或新設備導入或新製程導
入或產品開發或作業程序變更前。

三、巡檢/巡視/走動管理發現問題時。

四、定期之監督與量測結果。

五、意外事故發生。

六、現場操作異常。

七、機械設備檢查保養時，發現之危害。

第五條 安衛危害鑑別評估定期更新方式如下：
一、定期檢討鑑別作業之維持更新應每年實
施一次。

二、更新時機訂在每年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會議前，各單位針對當年度之安全衛生危
害鑑別評估表重新確認並鑑別評分。

三、定期更新評分時，對已獲得改善的重大
衝擊項目應重新評分，依實際情形降低其重
大性。

四、全校各單位進行鑑別作業時，須將規劃
中、新設置、修正的活動、教學、研究及服
務等因素考慮在內。

五、環安處彙整全校各單位重新鑑別評分結
果，及訂定年度本校重大方案管理項目，提
報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依據：安全衛生危害鑑別風險管理辦法



消防栓&滅火器 (營繕組)

滅火器 操作要領:

拉、拉、壓

消防栓 操作要領:

   按、開、拿、拉、轉



用電安全：延長線之使用

電源延長線選用 及  使用注意事項

⚫ 有標準檢驗局合格(CNS)標章

⚫ 電源開關(或附reset)與過負載保護功能

⚫ 插座需有三孔接地型

使用注意事項

⚫ 使用電壓110伏特

⚫ 固定於牆壁或桌上

⚫ 插座避免向上

⚫ 勿超過額定電流 (w/v)

⚫ 勿橫置走道

⚫ 勿壓在物品下方

⚫ 不可綑綁

⚫ 避免串接



用電安全：延長線之使用

各單位確實檢查責任區內所有電器設備插座是否積污、受潮、綑綁、擠壓
等情形,並予以清理排除,避免電線走火事件



改善後：水霧勻稱改善前：水霧不勻稱

改善後：水壓充足改善前：水壓不足

緊急沖淋設備功能檢測



常見缺失:障礙物



2012年-過期

2013年1月-過期

常見缺失 - 物品過期

2010年06月-過期

濾毒罐 (有機+酸性氣體)  

2016年06月-過期



容器檢驗-鋼瓶(合格識別環)

• 位置

–鋼瓶閥與鋼瓶胴身之間

摘至：中華民國工業氣體協會



高壓鋼瓶-合格環判定

16

合格環2016年(過期)

合格環2018年(過期)

合格環2019年



2018年為藍色、2019年為白
色、2020年為綠色…

其餘皆可能不符合規定



常見缺失 - 物品數量符合??



實驗室人員操作守則

(一)、一般安全衛生守則：

1、實驗室內禁止跑步嬉鬧、飲食及從事與實驗無關的活動。

2、實驗室所有主要通道與出口均不應被任何物品阻礙。

3、實驗室應保持清潔，務求化學品、儀器各得其所。

4、實驗室門上應有玻璃窗，且不應被遮住，以求實驗室內發生事故時能及時發現搶救。

5、實驗室應有適當的照明及嚴禁抽煙。

6、食物不得與化學品、試葯貯存於相同冰箱或冷藏室。

7、儀器應固定安置以防震動。

8、所有之化學品容器及鋼瓶應貼標示圖式，註明品名及配製日期。

9、操作實驗時穿著實驗衣及適當之安全防護用具，不可穿著涼鞋、拖鞋或短褲。

10、設備、儀器於使用前應先詳讀操作手冊，並按正常程序操作，用畢務必關上所有開關。

11、實驗前詳細閱讀有關化學品之安全資料表。

12、避免單獨一人於實驗室操作危險實驗，應有現場監督人員，以防發生緊急事故能於第一時間呼救並搶救人
員減少災損。

13、操作危險實驗時應於門口懸掛警示牌，非工作人員不得任意進入。

14、被化學品噴濺時，應立即用水沖洗至少 15 分鐘以上，並送醫治療。

15、化學品應妥善管理，實驗產出之廢液應依規定處理，不得任意棄置或倒入水槽。

16、實驗完畢應檢查水電、瓦斯等是否關閉，不必開啟之儀器設備應予以關掉以策安全。 

依據：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化學品貯存

實驗室使用化學品原則，宜以統一集中保管分類使用，並注意依各種化學品之特性，
加以安全考量設置化學品櫃或化學品室，且應符合下列各項：
1、抽、排氣通風良好。
2、易燃物品需防爆型。
3、消防感知自動滅火裝置。
4、分類並應考量防震及固定良好。
5、易燃、易爆、劇毒物應為隔離專用之貯存場所。
6、毒性化學物質(如標示、偵測、警報等)依毒管法規定管理。

化學品櫥宜固定牆壁，並選擇避免直射日光，通風良好的位置。不使用 時宜上鎖。應
裝框檔，以免振動時容器滑落。

依據：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實驗場所負責人之安全衛生管理職責

(一)、管理工作場所一切安全衛生事項。
(二)、督導工作人員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相關安全衛生法令規章之規定。
(三)、定期檢查、檢點該場所內之環境、機械、儀器、設備之安全衛生狀況，並作成紀錄，發現有潛在安全衛生問
題，立即向上呈報。
(四)、督導工作人員，經常整理、整頓工作環境，保持清潔衛生。
(五)、負責消除該工作場所之危險因素或提供安全衛生建議與執行改善。
(六)、實施工作安全分析、安全講解與工作安全教導。
(七)、視工作需要請購適當之安全衛生防護具，並督導工作人員確實配戴。
(八)、當該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應即要求相關人員停止作業，並退避至安全處所。
(九)、必要時，管制人員進出該場所。
(十)、事故發生時迅速向上呈報處理，並採取必要之急救與搶救。
(十一)、經常注意該工作場所工作人員之操作情形，並糾正其不安全動作。
(十二)、經常注意該場所工作人員之健康情形。
(十三)、擬訂該工作場所之安全作業標準。
(十四)、對進入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進行學習之學生，應視場所特性，訂定訓練計畫，施以必要
之教育訓練，相關訓練資料留存備查。
(十五)、所提供操作或使用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應符合中央勞動主管機關訂定之安全標準。
(十六)、在合理可行範圍內，採取必要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工作人員及學生免於因工作或學習致發生災害。
(十七)、執行其他交辦有關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依據：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實驗場所現況 
正確：
1.手套
2.護目鏡
3.口罩
4.實驗衣
5.化學排煙櫃拉至適當處
6.長髮綁起來



化學廢液盛盤



化學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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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Global Harmonized System:GHS) ，
更新化學品標示

◼安全資料表(SDS)三年更新

◼推動化學品相容性，分類儲存

化學品分類儲存GHS標示
安全資料表



貯存危害清單抽查

標示

SDS
上鎖管制

OOO老師實驗室
OOO老師實驗室

危害性化學品

優良實驗室-

初查“零”缺失



◼事件經過：

11月23日(四)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派員到本校隨機抽查實驗室，經檢查
○ ○ 系實驗室後發現兩項缺失：

1. 安全資料表(SDS)過期未更新。

2. 安全資料表只有英文版本而沒有中文版本。

限期改善1個月，複查未通過，罰3萬~30萬元罰鍰。

化學品安全資料表維護

未以中文為主

未三年檢討更新

未更新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料表SD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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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17條:
• 雇主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訊……

一、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
二、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格式參照附表五。
三、將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四、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教育訓練，……。
五、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化學品名稱、濃度、CAS No.、安全資料表索引碼、
 供應者公司/電話/地址、使用地點/平均量/最大量/使用者、
 儲存地點/平均量/最大量、製單日期

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料表SD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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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12條:
•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品，應依附表四提供勞工安

全資料表。」
• 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15條:
•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

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年。

不可出現(物質)二字

應每三年檢討
內…

未以中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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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為主

正確的~安全資料表SDS



◼ 第二類事業(員工達300人以上)違反時，裁罰金額為最低罰緩金額2倍。
• 優先管理化學品-最低罰緩(6萬)

• 化學品分級管理-最低罰款(6萬)

• 管制性化學品-最低罰款(40萬)

107年度 大專校院違反「職安法之化學品管理相關法規」





管制性化學品未申報，裁
罰40萬元行政罰緩，並公
布負責人(校長)姓名

罰款金額：400,000元



化學品相關法令與罰則

違規事實 違反法令 罰則 

1.所抽查危害物質清單內異丙醇之

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未以中文為主 

 

2.所抽查實驗單位 OOO「安全資料

表」(Safety Deta Sheet 簡稱：SDS)未

適時更新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10 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

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

時，亦同。 

(危害性化學品沒有標示、圖式、安全資料表) 

 

前二項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料表、揭

示、通識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有標示、圖示、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料表，但格式

或內容不完整或不正確，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辦理)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 12 條: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

品，應依附表四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 

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

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 15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

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

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

保存三年。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43條：違反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

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

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 

 

第 44條：違反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

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並得按次處罰。 

 

 

1.危害物清單
2.安全資料表SDS



化學品相關法令與罰則
違反事項 違反法令 罰則

管制性化學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1項-
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
性化學品，不得製造、 輸入、供
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但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者，不在此限。

職安法44條：違反第14條第1
項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限期
停止輸入、產製、製造或供
應；屆期不停止者，並得按
次處罰。

優先管理化學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2項者-
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
理化學品，應將相關運 作資料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職安法43條：違反第14條第2
項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停
止輸入、產製、製造或供應；
屆期不停止者，並得按次處
罰。

化學品分級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1條，雇主應
依化學品之健康危害、散佈狀況
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
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職安法43條：違反第11條第
者，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



內容 違反法令 罰則

• 學校有核可文件
• 實驗室持有但未申報

毒管法第35條第4項：
製作或申報之紀錄（表），
其內容或格式有缺漏。

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
得命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
勒令歇業、 撤銷、廢止登記或撤銷、
廢止其許可證。

毒管法第30條第4項：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
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
或於業務上作 成之文書為
虛偽記載。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 學校無核可文件
• 實驗室持有但未申報

毒管法第35條第8項：
未經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
核可事項運作。

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
得命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
勒令歇業、 撤銷、廢止登記或撤銷、
廢止其許可證。

化學品相關法令與罰則



內部稽核查核表-填寫說明

◼判定結果

是 (符合)

否(不符合，建議改善並當場完成改善)

否(不符合，建議改善但無法現場完成改善，開立內

部稽核改善通知書)

不適用(無法判定；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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